
办理东莞市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流程和条件

产品名称 办理东莞市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流程和条件

公司名称 世腾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外国人签证:外国人工作签证
外国人来华: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办理地区:东莞外国人工作签证

公司地址 全国办理 免费评估申请条件

联系电话 15976022201 15976022201

产品详情

世腾国际商务咨询（中山）有限公司（世腾商服）致力于为广大企业及外籍人士提供的来华签证方案，
我们拥有一批10多年从事外商来华服务的人员，专注于外籍人来华工作签证、商务签证新办/延期/变更
，外资企业注册，外国人在华个税筹划等服务;同时依托政府及行政事业单位建立的广泛业务关系网，得
到新的政策动态，凭借丰富的经验，为各类企业解决所有签证问题。 我们以“诚信经营”为原则，所有
服务价格透明且均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同时免费的翻译服务、免费的递送服务能限度减少客户的成本。
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全国176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山、天津、南京、沈阳、青岛
、大连、杭州、苏州、武汉、西安等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
办理成功签证案例超过3000+。部分合作企业包括国内外企业。

一、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四）国务院审改办《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 号）。

（五）《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2017修改版）》（人社部2017年第32号令）

二、数量限制

外国高端人才（A类）无数量限制；外国人才（B类）根据市场需求限制；其他外国人员（C类）数量限
制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一）外国高端人才（A类）



外国高端人才是指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家、科技人才、国
际企业家、专门特殊人才等，以及符合计点积分外国高端人才标准的人才。外国高端人才可不受年龄、
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具体见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

（二）外国人才（B类）

外国人才是指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具有学士及以
上学位和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年龄应当不超过60周岁；对确有需要的，符合创新创业人才、技能类
人才、外国毕业生、符合计点积分外国人才标准的以及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可适当放宽年龄、学
历或工作经历等限制。具体见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国家对专门人员和政府项目人员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三）外国普通人员（C类）

外国普通人员是指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外国人员，具体见外国人来华工
作分类标准（试行）。

三、申请条件

（一）用人单位基本条件

1.依法设立，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支付所聘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低工资标准。

2.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的，需经过批准。

（二）申请人基本条件

1.应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境内有确定的用人单位，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技能或相
适应的知识水平。

2.所从事的工作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急需紧缺的人员。

3.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境内申请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90日以上，不含90日）的条件

符合下列情形的，可在境内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应按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申领《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提交全部申请材料：

（1）持其他签证或有效居留证件已入境的外国高端人才（A类）；

（2）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职业）

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

（3）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子女、在华居留或工作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效签证或在有效期内的
居留许可的；

（4）符合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优惠政策的；



（5）用人单位符合享有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相关优惠政策的；

（6）企业集团内部人员流动的；

（7）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

（8）已持工作签证依法入境的驻华机构代表人员；已获得来华工作90日以下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
在其停留有效期内，被境内用人单位依法聘用的；

（9）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

备注：1.属于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的，应先行注销现有工作许可。

2.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及企业集团人员内部流动，指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或企业集团聘用的经理等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地区总部与其已向许可决定机构备案的全资或合资的分公司、子公司之间（母
公司与其成员公司或者成员公司之间）的相同岗位上流动（包括改任新职务或从岗位提升至行政管理岗
位）。注销原工作许可后，自注销之日起30日内提交新工作许可申请，仅需提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
请表、聘用合同（派遣函）、有效居留许可、护照信息页及注销证明。岗位变动的，还需补充提交相关
工作资历证明。

三、办理流程

1.用人单位网上登记注册：用人单位使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须注册账号，在线完整填
写除“单位标签”（该项目符合对应条件的特殊类型单位可据实填写）外的所有项目信息并提供相应的
电子材料，经认证成功后方可使用该系统。

办理时限：如无特殊情况，材料齐备，认证时限7个工作日左右。

2.网上申请。用人单位登录“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申请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
料。

3.网上预审。受理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材料提交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内对网上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
。材料不齐全、内容不规范的，受理机构应当一次性在线告知需补正材料；材料齐全、内容规范的，在
线预审通过。

4.受理。预审通过后由审查机构直接在线受理（需纸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受理单》的，可由申请单
位经办人前往外专局窗口领取）。

5.审查。决定机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6.决定。符合条件、标准的，决定机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不符合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许可书
面决定，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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